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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颜之乐”作为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

揭示了孔儒对人生快乐即人生幸福的价值取向。至

宋代，它受到理学家的极力推崇，成为宋明理学的

首要论题并贯穿理学发展的整个过程。朱熹曾称：

“又蒙喻及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横渠之于范文正耳。

先觉相传之秘，非后学所能窥测。诵其诗，读其

书，则周范之造诣固殊，而张程之契悟亦异。如曰

仲尼颜子所乐，吟风弄月以归，皆是当时口传心受

的当亲切处。后来二先生举以后学，亦不将作第二

义看。” 不能将“孔颜之乐”及“吾与点也”之意

蕴作“第二义看”，足见其在理学中的重要地位。

在宋明理学体系中具有“第一义”性质的“孔

颜之乐”论题，其实质是人生幸福与人生境界追求

问题。理学家对孔颜之乐的解读回答了什么是人生

幸福，以及如何达到人生幸福的至境。随着宋明理

学思潮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迁，理学派与心学派

对“孔颜之乐”的理解与阐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乃

至对立，这种内在冲突导致理学幸福观陷入思想困

境。面对这种思想困境，晚明大儒黄道周对“孔颜

之乐”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阐发，他会通朱王之说，

统合两家之学，力图整合与重建理学幸福观。

一、孔颜之乐与理学幸福观的内在冲突

从思想史发展来看，关于“孔颜之乐”的诠

释，基本上呈现出两条线索。较早涉及此题的周敦

颐认为，“孔颜之乐”是指与自然天道合一，个体

内心融入大的宇宙自然而超脱了世俗藩篱，是一种

超越世俗功利的大乐。至于此乐境是偏向自然多一

些，还是更具道德内涵，周敦颐并未做更多的探

讨。但此后的儒者则呈两派：程颐、朱熹、曹端、

薛瑄和胡居仁等突出其中的道德性，重工夫；相对

的，程颢、陈献章、王阳明以及王学后人更注重其

中的自然性，轻功夫。

自宋代至明初，以程颐、朱熹、曹端、薛瑄和

胡居仁为代表，着力于“孔颜之乐”的道德境界，

注重道德理性，注重工夫，认为“孔颜之乐”是物

我无所窒碍的状态，但这种乐需要通过穷究万物才

能体会。程颐提出，道并不是乐的对象，他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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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 在程颐看来，把道当

乐仍有物我对峙之嫌，乐是达到天道性命合一之后

而享受到的精神愉悦。朱熹认为：“‘人于天地间并

无窒碍，大小快活！’此便是颜子乐处。这道理在

天地间，须是直穷到底， 则于万物为一，无所

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 两人都认为人合

于天，则需要通过涵养敬心、格物穷理的渐进方式

达到天理性命贯通。虽然程朱为代表的“纯粹天

理”之“乐”强调道德权威和规范，但是仍然肯定

此乐是与“万物为一”的乐，包含了自然之乐，然

而到了明初，“孔颜之乐”中与自然合一的乐则被

排除在外，完全成了纯粹道德理性之乐。曹端主张

“敬”，个体要时刻具有“忧勤惕励”之心，不敢自

逸；薛瑄主张通过颜子克己之学达到颜子之乐；胡

居仁认为克己求仁是求乐的前提，主张敬畏，甚至

反对求乐。明初以来，“乐”变成了敬畏恐惧、严

肃整齐之后的乐，完全忽视了个性中的自由和乐一

面，“乐”变成了面目严肃、端正凛然之乐。

“孔颜之乐”另一条诠释路线的代表人物程颢

认为，“孔颜之乐”是个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

“乐”，个体所具有的外在差异被融化掉而凸显了内

在一致性，一切都顺应“道”的运行，天道性命相

贯通则能有乐，否则只是小乐而已。之后的陈献章

追求洒落自得之乐，认为乐是“自然”，是“道”

与自身的契合，使自己在“洒落”中实现我与道的

融合。他称：“自然之乐，乃真乐也。” 他强调体

道的境界是与道相契而无须安排、不用人为，物保

有纯朴本然的存在状态，人则充塞于天地之间，物

我各自相得，天地一体，浑沦无间。和程朱的道德

理性之下的乐相比较，陈献章所追求的乐则带有一

定的感性特征，消弱了程朱理学的道德伦理内涵。

明中期以后，王阳明以及王学后人则注重孔颜之乐

中的自然境界，着重于生活感性，轻工夫。王阳明

把乐作为心之本体，认为乐是以万物一体而浑融无

间的体验，是生命本真的怡然自得的本然状态。这

种“乐”非圣人所独有，也存在于常人之心。同时

此乐又是“良知”之“乐”，也就是通过致良知而

达到本体的欣合和畅、厚无间隔，即体会到孔颜之

乐。此后王学后人如王艮、王襞、罗汝芳把“孔颜

之乐”发展为重视个性、自由、活泼之“乐”。在

晚明阶段，关于“孔颜之乐”的诠释更加突出其自

然性、世俗性等性质，如颜均称“制欲非体仁”、

“率性而行，纯任自然”，罗汝芳称“赤子之心”，

何心隐明确提出“育欲”要求，李贽主张“非圣无

法”等。此种种肯定自然欲望、强调生活感性等言

论，使得“孔颜之乐”由纯粹的精神境界转变为人

的性情和欲望的感性表达，这一趋向不仅为晚明社

会出现的种种肯定自我、不讳私利、蔑视名教等行

为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显示出宋明理学在晚明阶

段陷入了空前的思想危机之中。

概括而言，程朱理学一派，坚持将孔颜之乐归

结为道德理性之乐，并走向极端，成为桎梏人们感

性欲望的道德戒律。至王学特别是阳明后学乃出现

反动，重视感性生活，走向极端便出现了肯定和追

求放荡无礼之乐。孔颜之乐所体现的幸福感由追求

境界之乐——一种非物质欲望满足式的幸福蜕变

为满足基本物质需求、欲望的感性之乐。理学内部

的理论分歧与思想冲突既造成了理学的理论危机，

也造成了社会的道德危机。在这种境况下，如何在

维护传统儒家幸福观所固有的道德理性的同时拓

展其生存向度，如何在高扬传统儒家道德精神的同

时与世俗幸福观念和价值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关联，

是明末大儒黄道周藉以反拨、救正王学末流之弊、

重建儒学幸福观的一个出发点。立足于此，他重新

阐释孔颜之乐，努力整合与重建理学幸福观，以化

解危机。

二、“孔颜之乐”新解

——黄道周对朱王之论的超越

“孔颜之乐”由周敦颐提出，并以此设教指示

二程。二程对“孔颜之乐”的阐释虽有差异，但都

肯定乐是乐其所乐。面对二程对乐的引而不发，朱

熹则提出乐需“深思而自得”。三人对于乐什么和

为什么乐都语焉不详。迨至明代，王阳明明确提出

“乐是心之本体”的命题，从本体论角度对“孔颜

之乐”思想进行阐发。他把乐作为心之本体，认为

乐是以万物一体而浑融无间的体验，是生命本真的

怡然自得的本然状态，具有现实的、具体的、平常

的、当下即是等自然存在的特性。王学后人正是对

此特性大加肯定，着力于“孔颜之乐”的自然的追

求和世俗性价值。到了晚明阶段，“孔颜之乐”更

是流为世俗之乐，人生朝作夜息，饥餐渴饮都是道

的自然呈现。

面对“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社会风气和思

潮，黄道周明确指出，“孔颜之乐”即是“乐性”，

性作为至善本体，是一个道德实体，肯定孔颜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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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形上层面的根据，矫正王学“无善无恶心之

体”之论。同时，他重视达到“孔颜之乐”的工

夫，认为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依靠“持敬”与“格

物穷理”的功夫。

（一）“乐性”——理学幸福观的本体建构

首先，在孔颜之乐的问题上，黄道周指摘宋儒

对于“孔颜之乐”的解释晦涩含糊，他称：“昔湖

州问大程‘颜子所学何学’，大程又问诸贤‘孔门

所乐何事’，二义极是要领，前日亦曾提过，喜有

此问。夫子生平不说，伊尹只说伯夷柳下，兼说武

王，又扶绳了。汉帝尝云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

又说：“昔湖州问程叔子，直以诚正立论，于此知

字，尚隔一层。伯子见濂溪重证所乐，亦未尝一日

道破。” 他亦对明儒罗汝芳的“孔颜之乐”观点提

出批评：“罗近溪先生少年颖悟，谓孔颜只是个乐，

如此看荣启期、林类，岂不贤于闵冉耶？” 认为

王学后学所主张的乐消减了儒家道德内涵，使得儒

家之乐与道家之乐无异。

由上可见，对于“孔颜何乐”的回答，黄道周

认为先儒解答得含糊或者不够全面，基于此，他从

本体角度出发，认为“孔颜之乐”在于对本体的体

认，他称：“某忆先儒每坐讲论，必问孔门所乐何

事，颜子所学何学。初意以原思与颜子对照，看出

不迁不贰，而诸贤纷纷为每事择善，随时处中二语

缚着。” 黄道周认为先儒所注重的是“不迁不贰”，

因为“不迁不贰上便见本体” ，所以孔门设教的

“孔颜之乐”是“便见本体”之乐。因而他提出乐

是“乐性”，称：“有宋诸儒每对来彦必问孔颜何

乐，以是为圣贤津关，惜未有举乐性以对者。乐性

之论，发于孟子，而其源本出于孔颜。孔颜以疏水

曲肱、陋巷箪瓢当天下之钟鼎旗常、茅封玉食，以

是为学可以不厌，为诲可以不倦。当其未得之，有

发愤忘食、终夜不寝之忧；当其得之，有钟鼓琴

瑟、不知老至之乐，是参差荇菜所比况而作也。使

其中无所乐，以涉于山水之间，岩幽瀑澌，鸟呼兽

悲，极目断崖，室远人遐，亦扪涕恫心而走耳，何

乐之有乎？乐根于心而生于色，震雷疾霆不以为

怒，严霜凄雪不以为哀。知性之所生则知天之所

乐，素位而帝王，穷冬而茂春，此两者不厌不倦、

成巳成物，所为终始也。予老矣，不乐为分外之

言，然自五十年以来所见诸风雨晦冥，无以异于光

天霁月，以是为人生第一乐事。” 黄道周认为“孔

颜之乐”是“乐性”，是对本体的证悟后自然产生

的愉悦情感，此乐不仅明确地指向本体之性，且此

乐亦源于性。

在性的规定上，黄道周以至善为性，称：“古

之君子以至善为性，仁智为度，翱翔德林，容与于

山水泉石之下，其道足以轻千驷、等浮云，其视禹

稷与颜子无所轩轾。” 又称：“人性则以至善为宗。”

他以至善来规定性体，改变王学无善无恶心之本

体，突出本体的道德属性，同时他认为“性自天

命”，“性是天命”，强调本体客观性、超越性的特

点，纠正了晚明王学过分将心体的自律能力无限扩

大、成为没有天理监督的绝对主体的极端思路，从

而，作为本体之性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合，为孔

颜之乐找到形上层面的依据，同时对道德追求和工

夫修持提出要求。

在另一方面，黄道周所提出的“乐性”的内涵

已有所扩充。他肯定“性”作为道德本体的同时并

不抹杀人性中自然天性的一面，如他肯定情，认

为：“情是性之所分，情自归万，性自归一，性是

情之所合。” 作为“喜怒哀乐”的情是性的正面，

且认为：“喜怒哀乐是庸常有的，直做到天地位、

万物育，亦是寻常事业，无甚光怪。” 既然喜怒哀

乐是庸常之有，所以“人生如无喜怒哀乐便与木石

同体，合下便说无怒无过亦与佛门一般” ，认为

人不能无情，不能遮蔽人的自然天性。立足于此，

在“乐性”观点上，他肯定王学后学所持有的孔颜

之乐要不违内心，顺应而适的观点，称：“近日罗

近溪先生亦于乐字上探得八分，只有乐字，便不厌

不倦，外内圆成了。”

可见，在理学幸福观本体的构建上，黄道周努

力统和朱王两家对“孔颜之乐”观点上的分歧，认

为“乐”作为儒家幸福观既要有其道德本质又要兼

顾其自然人性，注重人的理性精神，同时提升感性

精神，从而超越世俗层面的苦乐，达至高度的精神

和信仰层面。他在回首自己的人生遭遇时说，虽

“风雨晦冥，无以异于光天霁月，以是为人生第一

乐事” ，这种感悟正体现了上述幸福理念。

（二）知性——乐的实现途径

在黄道周看来，“孔颜之乐”是“乐性”的回

答只是指明了个体要达到的境界，这种“乐境”或

者说“万物同原” 境界，是个体证悟本体所获得

的无限和永恒的体验，是欣畅和安泰之乐，所以个

体能够“震雷疾霆不以为怒，严霜凄雪不以为哀”，

从容于山水泉石之下，视禹稷与颜子无所轩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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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乐本身而言，它是圣贤气象，是自然而然的心

境；就个体而言，这种气象的达到，不仅需要用功

求道，且需要乐道之心，才有可能最终体道而得此

至乐。个体所应关注的是乐之产生的根源和进入乐

境的功夫，所以，黄道周提出“知性”为“乐性”

前提，知性才能乐性，不知性则无乐。他称：“世

之学者造就虽殊，要于知性之可乐而极矣。知性之

可乐，又有以乐之，匡坐弦歌，虽中天下、定四

海，不与易也。”又称：“学贵知性，既知有性，乃

见天爵。 既知有性，如受天命， ，乐此不

已，如以天爵，禅厥孙子。 君子养性，何所不

乐？蹈之舞之，钟之鼓之，好乐在中，于已取之，

天爵孔荣，千驷为轻，陋巷箪瓢，疏水曲肱。” 在

黄道周看来，性本身是可乐的，这种乐的体悟要通

过“知性”达到，同时，他强调“知性”的过程也

是乐的，如此，黄道周将过程和目的、境界都用

“乐”来统合，可见此认识受到王学后学中“乐”

思想的影响。同时，黄道周认为“知性”不仅是乐

的前提，而且这种前提具有绝对性，他称：“若四

字（仁义礼智）不明，即做成掀揭事业，亦无乐

处。” “不见天爵，虽与之生，生亦不乐。” 在如

何才能“知性”的问题上，黄道周认为需要下一番

功夫，他称：“圣人言诚，要与天地合德；言明，

要与日月合明。此理实是探讨不得。周公于此仰

思，颜回于此竭才，难道仲尼撒手拾得？圣人于

此，都有一番呕心黜体工夫，难为大家诵说耳。”

虽然“呕心黜体工夫”，难为诵说，但黄道周

指出了功夫的两个用力方向：一，“反身而诚”的

向内取向，乐处“只在自家讨还”、向里用功、克

己涵养，保证了儒家本体真正成为自家主宰；二，

“格物致知”、“强恕而行”的外向取向，保证了儒

家本体的社会性价值向度，并且在道德践履中实现

其价值。

基于强调乐之功夫的立场，黄道周明确批评王

学末流所主张的孔颜之乐的即下、现成、自然性一

面，他称：“《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曰

‘乐天知命故不忧’，乐天不从好学，此乐竟从何

来？如良知不由致知，此良究竟何至？良有三训，

良言善也，言常也，言小顷也。言善者，从继善

来，所称柔顺利贞者是；言常者，犹称良常，所谓

厥有恒性者是；言小顷者，犹称良久良已，所谓乍

见夜气者是。其言自然者，不过不学不虑一段而

已，亦是不学不虑而良，不是不学不虑才训作良

也。人读书都要读其易者，难处放过，如生成潇洒

者，顽皮无碍，问他所知所好所乐，中间开放果是

何物，亦复茫然。晋人道解饮者自知饮趣，如不解

饮者闻酒辄醉，岂亦复领醉妙耶？”

概括来说，黄道周批评了王学后学所持有的三

个典型观点

第一，反对“乐学”，主张“乐天不从好学”。

关于乐和学的关系，他显然是在批评王艮一派，王

艮以学乐为宗旨，其子王襞亦提出学是多余，罗汝

芳也主张不学不虑。黄道周指出乐只能是好学的结

果，称：“吾人本来是本精微而来，不是本浑沌而

来。如本浑沌而来，只是一块血肉，岂有聪明关

窍；如本精微而来，任是死去生还，也要穷理读

书。夫子自家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又说不知老

之将至一语，下头有此三转，如是为人自然要尽人

道，如是好学，自然要尽学理，孟子说尽其心者，

只是此心，难尽每事，只领三分，知不到好，好不

到乐，虽有十分意量，亦只是二三分精神，精神不

到，满天明月，亦是幞被度身，意量欲穷，四处雷

霆，自有一天风雨，切勿说云散家家。春来树树

也。” 第二，反对“良知不由致知”，主张良知由

致知。针对泰州学派的良知工夫，他认为如果放弃

致良知的功夫，良知根本无由而至。《榕坛问业》

卷五中，其门人认为要从致知入门，才能体贴孔颜

之乐，黄道周表示赞同，并认为“知”落实了“孔

颜之乐”的实义。第三，反对“不学不虑训作良”。

批评了泰州学派所谓的“自然”和“不学不虑”。

他认为以“不学不虑”来认取良知是对于良知的错

误理解。同时，黄道周认为“良”是善、恒常和权

变的统一。“不学不虑”是良的性质，但是“不学

不虑”不等同于良。对于“不虑不学”的“赤子之

心”，他提出自己的见解，称：“夫子说以约失之者

鲜，孟子道不失赤子之心，人能保此赤子之心，到

不惑知命，何患不到圣贤田地。赤子无他，亦只是

易简，易简只是恒性，今人说良知良能，便要静虚

吐灵发许多光焰出耳，何不说易知简能，朴朴实

实，无机无械，夫子说圣人可做，我也直地要做圣

人，夫子说圣人不可做，我也直地做我不做圣人，

简简易易，可知可能。”

概括而言，黄道周强调“孔颜之乐”是“乐

性”，他在乐之本体方面对程朱的观点进行修正，

表现在：作为乐之本体的性，在具有道德本体属性

之上，增添和突出了其自然性与感性；在乐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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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王学的修正主要表现为，在不否定感性生活

快乐的同时，着重把道德境界的提升作为实现乐的

重要途径。

三、“孔颜之乐”的重新定位

——黄道周对朱王之学的整合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滋长与市民

阶层的形成，改变了以前重视伦理生活实践、高扬

道德主体性的思潮，将伦理生活的实践转变为个体

日用生活的实践，将德性实践转变为社会政治生活

的实践。 此种转变必然反映在思想上，体现个体

自由、快乐、自然、感性的“孔颜之乐”理论就是

其一结果。自然、感性、世俗之乐对儒家正统道德

精神的冲击和瓦解，使得恪守传统的一部分儒家希

望借助传统生活方式和秩序的严肃性来端正人心，

整饬风气，使士习民风归于圣学之正途，从而保证

儒家精神的道德性和纯洁性。黄道周兼综两方，认

为儒家精神的最高境界的“孔颜之乐”是自然、感

性、世俗之乐和道德、严肃、纯洁之乐的统一。在

他看来，“孔颜之乐”是“极高明而又道中庸”的

精神境界，体现为由人道上溯于天道，由具体真实

之事物以见天地生生之机。因此，“孔颜之乐”是

让人在世俗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保持一种和乐的精

神境界。

同时，“孔颜之乐”是一种圣贤境界，又是一

种价值取向。作为圣贤境界或者说理想境界，它是

一种超道德的精神境界；同时，作为一种价值取

向，它是个体不断超越外在物质欲求而追求道德价

值和理想信念的努力。所以，基于这两个层面，黄

道周一方面在维护“孔颜之乐”所代表的道德理性

的同时，又注意到其生存向度一面；在高扬“孔颜

之乐”所体现的道德精神的超越性的同时，又试图

与世俗观念和价值建立合理的关联，因而他所诠释

的“孔颜之乐”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有待和无待相统一

“孔颜之乐”作为传统儒家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是超越的，无待的，如朱熹认为“颜子之乐又较

深，是安其所得后，与万物为一，泰然无所窒碍，

非有物可玩而乐之也。” 可见此“乐”是一种非对

象性的乐，表现为“泰然无所窒碍”。同时，“孔颜

之乐”作为价值取向，是个体自觉努力的方向，这

种努力过程必然包含着具体情感的体验，所以，从

这个层面上看，“孔颜之乐”和具体情感是相联系

的，是有待之乐，是有对象之乐，如孔子所称的

“乐之者”，又如王阳明称：“乐是心之本体，虽不

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 乐和七情

之乐虽有差别，但如取消了七情之乐，本体之乐也

成为了空中楼阁。

在黄道周看来，他所提出的“乐性”之乐是源

于性又超越于性，所以此乐既是有待之乐，又是无

待之乐。“乐性”之乐是有待之乐，表现个体没有

体认到本体时，乐与忧作为一组相对的具体情感互

相关联，黄道周称：“当其未得之，有发愤忘食、

终夜不寝之忧；当其得之，有钟鼓琴瑟、不知老至

之乐，是参差荇菜所比况而作也。”又称：“忧既不

存，乐亦何有？” 不仅忧乐相连，且内心无乐则

触物生忧，称：“使其中无所乐，以涉于山水之间，

岩幽瀑澌，鸟呼兽悲，极目断崖，室远人遐，亦扪

涕恫心而走耳，何乐之有乎？” 同时，乐作为一

种有待之乐意味着乐需要和外在事物相触而发。黄

道周在《过干洞陶园二章》中，写道“翩然数叶

翔，春水自中央。野色环三白，篱花时一香，须眉

渔父似，名姓老人忘。归去乘潮好，裁舟字药房”，

将自然风景和个体所的愉悦恰切地融合到一起，达

到一种审美价值的境界。

同时，“乐性”之乐又是无待之乐表现在此乐

是超越于本体，通过证悟本体而获得的无限和永恒

的体验，这种体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精神愉悦，它

亦超越了具体情感如喜、怒、哀、乐、爱、恶、欲

等之乐，是一种无待之乐，一种最高境界的情感，

“震雷疾霆不以为怒，严霜凄雪不以为哀” 。当个

体体悟到孔颜之乐，无论是看待具体的情感如“约

乐”，还是看待具体的事物，都超越了世俗之面而

感到其乐，他称：“看得约乐亦是照身影子，以此

看车盖、宫室、门巷、瓢盂，了无罣碍，便与山水

动静一般意思。” 同时，无待之“乐”和个体自由

是相联系的，他称：“只说尧舜以来，一介千驷，

古今同视贫窭之身，常在苦境，无一乐字，鼔舞不

来，直到乐中，才得自在。” 也就是说，只有体会

到乐，在乐中涵泳，才能解脱束缚而自由自在。正

因为直到乐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体会到这种超

越之乐，所以常人不堪忍受的境遇仍是乐地，黄道

周称自己五十年所遭遇的种种，虽然是困顿不堪，

他却看做光天霁月，以为人生第一乐事。黄道周的

“孔颜之乐”将有待和无待之乐相统合，既肯定个

体的具体情感和真实生命，又强调了永恒本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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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鲜明的调和特征。

（二）道德理性和生活感性的统一

大致划分来看，在宋代、明初，“孔颜之乐”

侧重于其道德理性一面，到明中后期“孔颜之乐”

论则着重于生活感性。如程颐认为“使颜子而乐

道，不为颜子”的观点更偏重于乐的道德性内涵。

明初，胡居仁认为克己求仁是求乐的前提，主张敬

畏，甚至反对求乐。到明后期则转向于乐的生活感

性一面，如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即道”，乐就在其

中。黄道周则将此两面统合起来，认为孔颜之乐是

道德理性和生活感性的统一。孔颜之乐既是个体思

想、言行与外在规律、规范一体之后所自然而然具

有的“乐”，又是日常生活中的感性、世俗之“乐”。

他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岂不是乐所

在？”肯定孔颜之乐是克己求仁的过程中实现的，

具有道德内涵。他亦肯定孔颜之乐存在于世俗日常

生活中，这种乐是具体的，现实的，所以当门人问

孔颜作用，他称：“此则现在，食的睡的。” 在给

其兄的书信中，他称：“世间乐事，唯有看子孙读

书，栽花种竹耳。” 黄道周所认为“乐”具有统合

性质，这种“乐”不仅源于传统儒家固有的道德理

性的现实层面的完成，且立足于传统儒家道德精神

的世俗层面的扩张，他将道德理性的现实层面和世

俗层面合理地关联起来，当这种关联得到实现，亦

意味着孔颜之乐的实现，他称：“诚得四海无事，

鱼鸟不惊，俛仰今古，出入日月，偃息梧竹之阴，

婆娑泉石之上，喜至谣吟，倦而抚枕，虽远谢车

盖，绝音公侯，未为不乐也。” 又称：“倚梧而看鹤

鹊，即有巢之风；散斋以临庖厨，即燧皇之治。”

可见，他整合了朱子的道德之乐和王学所侧重的感

性之乐，使孔颜之乐既有道德的尊严，又有生活的

感受，使抽象的形而上的本体之乐和具体的形而下

的特殊之乐相贯通。

（三）有我和无我的统一

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关于孔颜之乐论题的释

义出现了从宋代诠释中注重“无我”到明中后期诠

释中侧重于“有我”的转变。朱熹强调“颜子乐

处”是与万物为一，没有窒碍，胸中泰然的体验，

这种体验是物我之间差别的消失，同时也泯灭了

“自我”。到明中后期，王艮、王襞、罗汝芳把“孔

颜之乐”诠释为充满个性、自由、活泼的“有我”

之“乐”。黄道周则讲两者统合，认为孔颜之乐是

无我和有我的统一。

首先，黄道周从“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的角

度出发，认为对于本体之性的体认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性的“继成”作用使得性

体完成，而从体验到孔颜之乐。黄道周称：“未发

前，性亦不落天地；已发后，性亦不落万物。只是

自家看得天地缺陷，万物颠踣，便惕然如坠性伤生

一样，此是我自家继成本色。” 这种“自家看得”

的“继成本色”是自我的能动作用，个体“继天之

志，成天之事，育物为仁，正物为义。由仁义行，

与天相亲，澹情去疑，与道德邻。” 个体通过“继

成”努力将潜存的性体彰显、展露出来，而达到

“成性”，参赞天地，体会到至乐，即他言称的“成

继伊何？曰维一善，为天志事，与人同贯” 。可

见，“孔颜之乐”的实现，不能脱离个体的主体性，

是一个“成继”的过程，是一个“有我”的过程。

“有我”不仅体现在“孔颜之乐”的实现需要个体

的不断努力，且意味着个体是“乐”的承受者、体

验者，他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岂不是

乐所在 ” 同时，他认为“孔颜之乐”作为一种境

界，是在“有我”的基础上消解“有我”，而达到

体认本体、实现“万物同原”的超道德精神境界。

他称：“但见人有已，便不仁，有已便傲，傲便无

礼，无礼便与天下间隔；无已便细，细便尽礼，尽

礼便与天下通。老氏云谓我大甚似不肖，如肖，蚤

已细。克己者，只把己聪明才智一一竭尽，精神力

量一一抖擞，要到极细极微所在，虽外间非礼，不

能染着，犹须如荡涤邪秽一様用工，所以洗心退

藏，不堕沈潜髙明之弊，如是刚人实克到柔，如是

柔人实克到刚，事事物物，俱从理路炼得清明，虽

视听言动，无一是我自家气质，如此便是格物物

格、致知知至耳，所以天下更无间隔，更无人说我

无礼不肖，便是天下归仁。” 对于个体来说，达到

“天下归仁”或者“无己”的境界是“不欺本心，

事事物物当空照过，撞破琉璃，与天同道，四围万

里，不见浮云” 。这种“与天同道”即是他所称

的万物同原，是要通透本体而明白万物在本质、根

源上没有区别，从而消弭主客体的界限。达到这种

境界，则明晓“巨灵壁上亦是此掌，五指峰头别无

岱华。渐次看去，都作琉璃；突兀当前，止成芥

草。且看一物有根有节，便知万象无我无它”。这

种物我无隔，互通不塞，化而不滞的境界亦是孔颜

之乐。

概括而言，“孔颜之乐”作为一个理学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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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典命题，黄道周提出“乐性”说来阐释宋儒所

提出的“孔颜之乐”，他认为“孔颜之乐”是“乐

性”，达到“乐性”需要“知性”，即在对人性与价

值的悟知和体认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与自觉，最后

达到主客体的契合、融通，从而获得最大的幸福。

黄道周的阐释体现了明末朱王两家的会通趋势。

注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与汪尚书（巳丑）》，四部

丛刊本。

《二程集》，《二程外书》卷七，第 页，中华书局 年版。

《朱子语类》卷三十一 第 页，中华书局 年版。

《陈献章集》卷二，《与湛民泽九》，第 页，中华书局

年版。

《榕坛问业》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榕坛问业》卷五。

《榕坛问业》卷二。

《榕坛问业》卷八。

《黄漳浦集》卷二十四，《乐性堂记》，清道光 年 ，

福州陈寿祺刻本。

《榕坛问业》卷十七。

《榕坛问业》卷十。

《榕坛问业》卷七。

《榕坛问业》卷一载：“此物粹精，周流时乗。在吾身中，

独觉独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对照过，共觉共知，是家国天

下。世人只于此处不明，看得吾身内外，有几种事物，着有

着无，愈去愈逺。圣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极明极亲，无一

毫障碍。以此心意澈地光明，纔有动处，更无邪曲，如日月

一般，故曰明明徳于天下。学问到此处，天地皇王都于此处

受名受象，不消走作，亦更无复走作那移去处，故谓之止。

自宇宙内外有形有声至声臭断处，都是此物贯澈，如南北极，

作定盘针，不繇人安排得住。继之成之，诚之明之，择之执

之，都是此物。指明出来则直曰性，细贴出来则为心、为意、

为才、为情。从未有此物不明可经理世界、可通透照耀。说

此话寻常，此物竟无着落。试问诸贤：家国天下与吾一身，

可是一物，可是两物？又问吾身有心、有意、有知、梦、觉，

形神可是一物两物？自然谺然，摸索未明。只此是万物同原，

推格不透处。格得透时，麟鳯虫鱼，一齐拜舞；格不透时，

四面墙壁，无处藏身。”

《黄漳浦集》卷首，《黄子传》。

《榕坛问业》卷十载：唐伟伦问：先儒谓寻孔顔乐处，只在自

家讨还，讨甚麽？某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岂是别家勾

当？！又云：思到苦，便甘；思到不好，便是乐，既苦那得

复有乐所在？某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岂不是乐所

在？伟伦又云：吟风弄月，芸草不除，如此识得自家意思？

某云：如不格物致知，不诚不正，任他风月满窗，只是山谿

茅塞也。

《榕坛问业》卷五载：杨玉宸云：孔颜得力，发愤忘食，是何

事？欲罢不能，又是何事？不过此一点知光，包天括地，自

家本性与万物相荡，并力赶上，教休不休。工夫浄时，觉日

朗天空，任飞任跃。无论敏求博约，俱着不得，自有一段活

泼泼地。孟子说万物皆备，反身而诚。正是知至的光景，今

人不识致知入门，空把孔颜之乐，虚贴商量，无论拾级，循

途不得，即兀坐静叅，亦不得也。某云：如贤说都不须疑难。

昔湖州问程叔子，直以诚正立论，于此知字，尚隔一层。伯

子见濂溪重证所乐，亦未尝一日道破。今日说是性光无量，

与万物相映，从此更寻实义，不落慧空，始信曲肱疏食，不

是黄虀数根，弄月吟风，亦不在头巾话下也。

《榕坛问业》卷十四。

参见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第

页，湖南教育出版社 年版。

《朱熹集》卷五十七，《答陈安卿》。

《王阳明全集》卷二，《语录中》，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黄漳浦集》卷首。

《黄漳浦集》卷二十四。

《黄漳浦集》卷四十四。

《榕坛问业》卷一。

《黄漳浦集》卷十九，《京师与兄书（又）》。

《黄漳浦集》卷二十四，《与善堂记》。

《黄漳浦集》卷二十八，《费韫生箴》。

《黄漳浦文集》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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